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曹赟娴

本报讯 春节过后， 租房高峰随之到

来， 有不法分子却打起歪主意， 以长收短

付、 冒充房东等手法骗取租客租金。 近日，

浦东法院对两起租房诈骗案件作出一审判

决， 两名被告人均被判刑并处罚款。

一起案件中的被告人田某因沉迷赌博输

光了所有积蓄， 急需用钱的他在网上看到高

收低租、 长收短付的骗钱套路， 即高价与房

东签订短期合同， 再以低价长期出租， 套取

租户资金后跑路。 田某如法炮制， 以 4100

元每月、 月付的形式租下了一套房屋， 再以

3000 元每月的低价将该房屋整年出租， 实

际骗得租金近 3万元， 当晚就在赌桌上将钱

全部输光。 田某随后逃往外地， 被公安机关

抓获。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田某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 在签订、 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

事人财物， 数额较大， 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

骗罪， 田某系累犯， 依法从重处罚， 田某具

有坦白行为， 自愿认罪认罚， 依法从轻从宽

处罚， 田某退赔并取得谅解， 酌情从轻处罚。

综上， 田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8个月， 并处罚金

3000元。

另一起案件中， 被告人马某是一名房产

中介， 他利用职务之便， 找人冒充房东出租

房屋， 骗取租客近 7 万元。 法院经审理后，

根据犯罪事实、 性质、 情节， 以及社会危害

程度、 退赔情况等， 以诈骗罪判处马某有期

徒刑 3 年、 缓刑 4 年， 处罚金 3 万元， 并禁

止其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房产中介相关活

动。

十年卡在“科目一” 寻找替考获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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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人结婚两年后要求撤销登记
法院：未发病期间不属于法定禁止结婚情形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陈倩

本报讯 回收高档酒瓶、 批发低档酒

水、 购买虚假标识……男子自称因妻子身患

重病， 不堪家庭经济重负， 遂为谋取非法利

益， 用低价酒冒充高价酒的手段， 假冒多种

白酒的注册商标对外销售。 近日， 经徐汇区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徐汇区人民法院开庭

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男子马某因犯假冒注

册商标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7个月， 并处罚金

1万元。

在本市一个偏僻简陋的民房内， 处处散

落着多种知名白酒品牌的外包装、 二维码标

识等材料， 桌上还堆放着酒瓶、 漏斗、 压盖

机、 吹风机等各类一应俱全的制假工具， 房

间的角落则堆积着数百瓶假冒品牌的白酒

……这样的画面， 是办案人员步入马某的

“小作坊” 时所见的场景。

“我的妻子身患重病不能工作， 家庭经

济负担较重， 为了能快速赚钱， 我铤而走险

干了错事。” 在法庭上， 马某对自己的行为

懊悔不已。 据马某交代， 这些假酒都是他自

己做出来的， 外包装材料、 二维码等标识都

是别的地区快递过来的， 酒瓶则都是他对外

以 2 元至 10 元不等的价格回收过来的。

“我也是一时糊涂， 想快速赚钱养家， 就把

购买来的空瓶子先洗涮干净， 然后用购买来

的低价白酒灌装到空瓶子里去后， 贴上品牌

白酒的标识、 二维码， 用吹风机把商标吹

干， 盖上盖帽， 一箱一箱装好， 就这样对外

销售了。”

马某交代，因为酒是假冒的，所以出售的

价格比市场价低。“为防止案发，每次我都是

夜晚一个人骑着电瓶车趁着月色偷偷送货，

客户是熟人介绍的，彼此之间不讲真实姓名，

我们都是现金交易，不走微信、支付宝转账，

和客户电话联系时也经常说得很隐晦， 本以

为私下偷偷卖给几个老客户不会被发现，没

想到还是被抓了，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我

愿意认罪认罚， 希望能对我从轻处罚。”

法院查明，2019年起，被告人马某为谋取

利益， 在其居住地通过采购低价的白酒及品

牌名酒的外包装、二维码标识等，采用灌装、

勾兑、更换外包装等手段，将低价白酒假冒品

牌白酒销售给他人。

经鉴定， 上述白酒均系假冒注册商标的

产品。 经查， 马某非法经营的数额达人民币

10 余万元。 上海徐汇法院经审理依法以假

冒注册商标罪判处被告人马某有期徒刑 7 个

月， 并处罚金 1万元。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张颖

本报讯 随着国家日益重视道路交通安

全， 驾照考试越来越难， 考生老张也在科目

一考试中“屡战屡败”， 但他却动起了歪脑

筋———找人替考。 最终经杨浦区人民检察院

起诉， 老张与替考者双双被法院判处犯代替

考试罪， 均被判罚拘役 2 个月， 缓刑 2 个

月， 并处罚金 2000元。

2011年下半年， 老张因驾驶证一个计分

周期内累计扣分达12分， 导致驾照被吊销。

之后多年， 他一直坚持参加机动车驾驶证考

试， 希望能够早日重新开车上路。 但是科目

一考试成为他成功路上的“绊脚石”， 害得

他每次都“陪跑”。 直到2022年11月， 年过

半百的老张暗下决心， 要不惜一切代价通过

科目一考试。 他想着靠自己恐怕有点困难，

于是将主意打到了手下小工小威身上。 考试

当天， 小威持老张的身份证走进考场， 在人脸

识别环节， 被监考民警当场查获。 随即， 老张

也收到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的通知。

日前， 杨浦区检察院依法以代替考试罪对

老张和小威提起公诉。 考虑到老张有自首情

节， 小威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检察院

认为可以从轻处罚， 建议判处拘役 2个月， 缓

刑 2 个月， 并处罚金 2000 元。 最终， 法院采

纳该量刑建议。

□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早年间哥哥因故将户口迁出父

母房屋， 多年后房屋拆迁， 哥哥与妹妹一家

签订协议， 妹妹一家承诺对哥哥进行适当经

济补偿。 但承诺协议签订后， 妹妹一家却以

房屋户籍本就没有哥哥， 协议是在哥哥胁迫

下签订为由拒绝经济补偿。 近日， 上海市宝

山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其他所有权纠纷

案， 依法认定协议有效， 判决支持了哥哥要

求妹妹一家支付经济补偿的诉请。

吴氏兄妹及其父母一家居住在一套房屋

内。 1972 年， 哥哥小吴因毕业分配， 户籍

迁出上海。 1981 年， 房屋内户籍人口为父

母和妹妹吴某的房屋拆迁， 兄妹俩的父亲取

得被安置公有住房的承租权。 父亲去世后，

承租人变更为母亲。 1995 年， 妹妹吴某的

孩子小黄在公有住房报出生。 2019 年， 兄

妹俩的母亲去世， 承租人变更为 24 岁的小

黄。

不久， 小吴因房屋份额补贴事宜， 与吴

某、 小黄签署 《承诺书》， 约定吴某、 小黄

同意每月补贴小吴 500元。 如果公有住房发

生变更买卖， 吴某、 小黄承诺一次性补贴小

吴交易总价的 5%。 该补贴支付后， 每月

500元补贴终止。 2021 年 6 月， 小黄购买了

公有住房的产权， 并于一个月后出售该房

屋， 取得售房款 260万元。 协议签订后， 吴

某母子并未按照约定支付小吴补贴金。 小吴

于是将吴某母子起诉至法院， 请求吴某母子

履行 《承诺书》 的付款义务。

庭审中， 被告吴某、 小黄并不同意原告

小吴的诉请， 共同辩称原告小吴对公有住房

既无产权份额， 也没有居住权， 当初 《承诺

书》 是在原告小吴的胁迫下才签字的， 并不

是两被告的真实意思表示， 并向向法院提起

反诉， 请求确认 《承诺书》 无效。

上海宝山法院审理后认为， 该案的争议

焦点为 《承诺书》 是否有效。 根据双方提交的

证据表明， 《承诺书》 是被告吴某亲笔拟就，

协议内容也是经过磋商形成， 并不存在被告所

称的“胁迫”。

单从 《承诺书》 的内容来看， 小吴未付出

对价， 却能取得利益。 但在查明 《承诺书》 形

成的原因后发现， 小吴是因历史客观原因无法

将户籍迁入父母留下的房屋中， 而吴某和小黄

在兄妹俩的父母离世后完整享有了公有住房的

所有权。 小吴毕业离开上海常年在外生活， 房

屋一直由吴某和父母居住， 其已经为家庭作出

了贡献， 并非毫无对价地获取利益， 《承诺

书》 本质上是兄妹俩在父母身故后通过协议的

方式对父母财产的分割。 被告给予原告适当补

偿， 并非不公平不合理， 故两被告主张 《承诺

书》 无效的理由不成立。

据此， 上海宝山法院依法判决支持原告小

吴的诉讼请求， 并驳回被告吴某、 小黄的反诉

请求。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我是精神病人， 被评为精神残疾一级，

我没有告知哥哥， 就去民政局登记结婚了。”

结婚 2年多的周礼在作为监护人的哥哥陪同

下， 来到法院起诉。 他们将负责结婚登记的

民政局告上法庭， 请求判令撤销之前的结婚

登记。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这起精神

病人“悔婚” 案件进行了一审判决。

精神病人结婚两年后“悔婚”

2016 年， 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周礼经评

定为精神残疾一级， 经上海市宝山区高境镇

高境一村第二村民委员会指定， 由他的哥哥

周兴作为周礼的监护人， 对他依法履行监护

职责。 然而， 就在去年， 周兴才知道精神残

疾的弟弟早在两年前就已经与他人登记结婚

了。 原来， 2019 年 10 月 9 日， 周礼作为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未通知监护人也没有监

护人陪同下， 与蒋琳琳前往民政局办理婚姻

登记。 周礼一方认为， 民政局未进行合法审

查， 作出准许周礼与蒋琳琳婚姻登记的行为

违法。 民政局的结婚登记行为侵害了周礼周

礼的合法权益， 因此周兴作为周礼的法定代

理人诉至法院， 请求依法判令撤销民政局作

出的被诉结婚登记行为。

民政局：已尽到审慎审查义务

民政局则还原了当天的情形， 2019 年

10 月 9 日， 周礼与蒋琳琳亲自至婚姻登记

处办理结婚登记， 并提交了双方的户口簿、

身份证、照片等结婚登记所需的材料。

民政局强调， 结婚登记时， 周礼没有法

律规定的禁止结婚或不予结婚登记的情形。

他与蒋琳琳办理结婚登记时， 他自带身份

证、 户口本， 能够言语交流， 并在相关文书

上签名， 他的行为表明其具有相应的民事行

为能力。 至于周礼的监护人认为周礼是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 但周礼的身份证、 户口本由

他自己保管并自行使用。 而周礼在 2019 年

10 月结婚后， 监护人在 2022 年起诉前才刚

知道， 说明周礼监护人对周礼的情况并不了

解。 因此， 周礼在结婚登记时是否具有民事

行为能力， 应听取第三人蒋琳琳的意见并提

供相应的证据来判断。 民政局认为， 周礼

2016 年 5 月被评定为精神残疾一级， 并不表

示其在 2019年 10月办理结婚登记时就是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 周礼自认为其属于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的证据不足， 请求驳回周礼的诉讼请

求。

法院：登记时未发病 结婚登记有效

周礼的“妻子” 蒋琳琳则表示， 监护人称

其在 2022 年起诉前方知道两人结婚登记， 不

符合事实。 监护人一直在他们家吃饭， 还过了

两个春节， 其早就知道两人结婚的事实。

法院审理后指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

法》（2001年）第七条第（二）项规定，患有医学上

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禁止结婚。《婚姻登记

条例》第六条第（五）项规定，办理结婚登记的当

事人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婚

姻登记机关不予登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

保健法》 第八条第一款规定， 婚前医学检查包

括下列疾病的检查： …… （三） 有关精神病。

第九条规定， 经婚前医学检查， 有关精神病在

发病期内的， 医师应当提出医学意见； 准备结

婚的男女双方应当暂缓结婚。 第三十八条规

定， 有关精神病， 是指精神分裂症、 躁狂抑郁

型精神病以及其他重型精神病。

从上述规定可以得出， 发病期内的精神病

患者也仅限暂缓结婚， 并非不能结婚。 周礼即

使患有精神分裂症、 属于精神残疾一级， 在未

发病期间并不属于法定禁止结婚或者不予结婚

登记的情形。 结合本案在案证据来看， 周礼申

请婚姻登记时， 亲自到场、 能清楚表达自己的

意思表示， 在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 婚姻当事

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婚姻登记个人信用风险告

知书上签字确认， 可以认定申请结婚登记当

日， 周礼处于未发病状态。 周礼和第三人持有

效证件亲自前往民政局处申请办理结婚登记，

签署相关声明等文件， 符合办理结婚登记的法

定条件， 民政局依法作出被诉结婚登记行为符

合程序规定。 在当事人并未告知精神疾病或者

精神残疾的前提下， 婚姻登记工作人员仅从周

礼的正常表现无从得知其患有上述疾病， 现周

礼主张民政局未尽审慎审查义务， 未通知监护

人到场、 陪同， 未免过于苛责民政局应某的义

务。 法院据此判决驳回周礼的诉讼请求。

（文中均系化名）

男子采购低价酒

灌装勾兑冒充高档酒
被判刑并处罚金

签订经济补偿协议后 却以房屋没份额为由反悔
法院认定协议有效，支持原告要求支付经济补偿的诉请

高收低租、长收短付、冒充房东……
两名被告人被判刑并处罚款


